
最新庭审报告课心得体会 庭审报告心得
体会(大全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我们应该重视心
得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和分享。以下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庭审报告课心得体会篇一

5月13日，我们参加了原龙游县水利局副局长潘正成受贿、贪
污一案审理旁听。从公诉机关指控的情况来看，潘的受贿频
率之高、数额之大、行贿的人员之多，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使我们在思想上法制上得到了很好的警示教育。

一、老板“再好”，最终是为了他自己。从潘的受贿时间看，
主要都集中在过年、中秋节、住院、女儿上大学等时候。看
起来这些老板都非常懂“人情”，在这些“关键”的时候没
有忘记你，在送钱财时也没有马上要求你给他办什么事，所
以收起钱来没有感到很“烫”手。但最终在这些老板碰到什
么事时，你就要想方设法甚至用违法的手段给他解决，老板
们要得到你十倍仍至百倍的回报，受损的是国家。

二、办法想得“再好”，最终仍逃不脱法律制裁。潘在受贿
过程中，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想了很多办法。如在过年、中
秋节、住院、女儿上大学等时候送礼，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买房钱不够时向朋友“借钱”也说得过去；“借钱”还不出，
我用房屋抵押符合常理。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其担任公路段段
长这个基础，正如公诉人所说的：“如果你不担任公路段段
长，他会送你钱吗”？最终都被检察机关认定为受贿而受起
诉。



潘的受审印证了一句老话：“勿伸手，伸手必被捉”。只有
自己端正认识，学会算经济帐、生命帐、亲情帐、良心帐，
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筑牢自己的防线，方能使自
己成为一名无愧于党的教育培养，人民养育之人。

庭审报告课心得体会篇二

每个人都会遇到强制走上诉讼这条路，或者成为某件案件中
的当事人。当我们走进法庭，旁听法官的审判，听见辩护律
师和公诉人的辩论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体会和感悟。

第二段：庭审现场

作为一个旁听者，我曾有机会进入法庭旁听庭审。在庭审现
场，我的心境瞬间被点亮。我见证了法律执法的真实过程，
了解了诉讼程序的细节。庭审现场的气氛让人感觉肃穆而庄
严，法官和律师的言谈举止很是规范，甚至已经涉及到了法
律的原则和道德。

第三段：律师的表现

律师在庭审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当事人的代表，
必须利用各种法律技能来为当事人争取更好的结果。在庭审
中，我看到了律师应该具备的一些特质，如专业性、适应性
和责任心。当事人需要信任和依靠他们的律师，而律师则要
全心全意为当事人服务并与法官开展互动，完全根据证据和
法律条款为当事人发表辩护意见。

第四段：法官的判决

法官的判决是公正的，它基于法律和公平的原则。在庭审结
束时，法官会对庭审所涉及的证据和法律条款进行审查，并
最终作出判决。法官们对案件的细节进行了详尽地考虑，并
据此作出决策。我认为法官的判决纯粹而无私，他们不会偏



袒任何一方。在庭审中，法官使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做出判断，
这些判断是基于证据和法律的条款，而不受个人感情、信仰
和干扰因素的影响。

第五段：结论

在庭审中，我们见证了法律的力量。法律并不只是黑白分明
的文字，它涉及到生命、财产、权利和自由等人类的最基本
问题。庭审是一个开放而严肃的场所，在庭审中，我们看到
了法律的正义和不断推进的社会进步。我们应该尊重法律、
敬畏法律，同时也应该秉持正义之心，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庭审报告课心得体会篇三

20xx年4月28日下午，我作为一名机关干部干部代表在xx法院
第六法庭参加了由县纪委组织的xx违法案件公审活动，感触
颇深。

xx在利用担任xx村党委书记的职务之便，于20xx年至20xx年
期间，挪用公款707万元给某资金合作社进行营业活动，担任
村经管员、党总支书记和村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47.95
万元，被xx县人民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有些党员干部在个人欲望的驱使
下逐步淡漠了法制观念，在权力关、金钱关面前丧失原则，
置党多年的培养于不顾，利用职务之便做出有违于共产党员、
人民公仆的事情，迈出了罪恶的步伐，把自己送入了地狱之
中，最终是身败名裂。教训是深刻的、令人痛心的，我们一
定要从这些案例中吸取教育，引以为戒。通过这次庭审教育，
我深刻反思自己，认识到自身在理想信念方面、在政治生活
学习方面、在改造自己主观世界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



足。我决心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始终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是每一党员干部的必修
课，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才能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不学习思
想就无法进步，能力就无法提高，许多东西只有静心研读，
才能有所思，有所获。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不学习，思
想就得不到改造，欲望就容易膨胀，就拒绝不了诱惑，一遇
到诱惑就容易乱了方寸，就容易被诱惑的绳索绊倒。因此必
须认真学习，从书本上学，从实践中学，学到真本领，为国
家经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是以案为鉴。庭审过程展示出的案件触目惊心，令人震颤，
在自己思想深处受到极大触动。对他犯罪道路的过程、原因
及教训作了反思：一些领导干部不注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的改造，私欲膨胀，人生观、价值观偏离了正确方向，
道德观念失衡，把国家和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当成了谋取
不义之财，谋取私利的工具，政治上丧失信念、经济上贪得
无厌、生活上腐化堕落，最终成为人民的罪人。通过学习，
也使自己清醒的认识到：时刻牢记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强
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奉献意识、服务意识、勤政意识。

三是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近年来，有一部分党员干
部，淡忘了艰苦奋斗作风，热衷于追求个人贪图享受，抛弃
党纪法规，贪污腐化，走上犯罪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引以为
戒，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恪守党的宗旨，提倡勤俭
节约，始终不渝地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庭审报告课心得体会篇四

近日，我在法院旁听了一场庭审，作为普通的观众，我对法
庭审判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下面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庭
审报告心得体会。

第一段：庭审中的人性冷暴力



在庭审现场，法官、律师、原告、被告等人员都置身于法律
的板子上，法庭始终是一个严肃的场所。但在下的庭审现场，
仍然感受到了一些人性冷暴力。比如有个被告明显情绪失控，
大声叫嚷起来，法官一句“你得冷静下来”没有起到任何作
用，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这让我觉得他很冷漠。特别是
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刻意的瞪眼、嘲讽和指责，
更是让人伤心和痛苦。

第二段：证人实证的重要性

无论是围绕财产分配、生命权还是名誉权，证人实证显然具
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庭审现场，证人的证言清晰明了，同
时由于他们的陈述和刻意遗漏，有时会出现一些不一致和矛
盾的情况。证人的出现不仅能够使案件更加明了，还能给案
件带来新的解决方案。这就需要我们警惕证人证言的有效性，
如何展示证人信息和威信，以及如何保证他们的证言的真实
性。

第三段：律师在庭审中的作用

庭审中的律师一方面要协助当事人，以最大的努力为其争取
最好的权益；另一方面要依据法律或法规进行提诉或伪吉客。
律师的职责范围非常广泛，从案情的调查到庭上策略的制定，
他们都在秉持一种更高的法律道德标准。但是，在庭审过程
中，律师需要认真辩护，同时要以适当的姿态和语气与法官
进行交流。如果过于随意或语言粗鄙，这有可能使他失去辩
护的任何效力。

第四段：人性法官

当然，在法庭上强制执行法律规则也是必要的，但是考虑到
个人利益、社会公正和道德原则，在庭审的每个环节中考虑
真实情况和人性。尽管法律在很多方面是可以强制执行的，
但我们也应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尽量考虑人性。法官是庭审



中的盖蒂加，他们需要在依据法律的执行和维护公正的现实
情况下，根据案件的类型、严重程度和当事人的人数来考虑
不同情况下的宽容度。

第五段：对庭审报告的思考

庭审报告能够对一起案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报道，从而使观
众在了解案情的同时，加深对法制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但在
庭审报告中，应注意表明人的立场和角色，结合事实进行报
道，避免不断避谈、“跑飞”的局面，同时让法律彰显自己
的威严和人性最大化。

最后，庭审是法律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正
式和公开的处理交易案件的方法，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个
人利益的标准程序。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更应该保持审
慎和公正的态度，让正义和法制的力量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
出最大的作用。

庭审报告课心得体会篇五

20xx年10月15日，我们来到了南岸区人民法院，参加了由学
院组织的认识实习。通过这一次对庭审亲身体验，我体会到
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中的重要性，这将有利于我们今后对法
学的学习。

此次我们参与旁听的是一房二卖的民事案件，主要案情为：

原告方是一对普通的居民夫妇，被告方是一房地产开发商。
双方于20xx年6月签订了一份房屋预售协议，售价12万元。原
告方签合同时预先交付了20%部分价款，房屋动工后又预交
了20%的房款，前后两次共4万余元。20xx年2月，原告方通过
函件、特快专递等形式请求被告履行合同义务，结果得知房
屋已经售予他人。被告方称，房屋建成后，由于原告方没有
及时来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经多方通知无果后，



于20xx年7月将房屋售予他人，售价为18万元。原告方认为此
举违反了合同义务，遂要求原告方交付房屋。经多次协调无
果后，原告方将该房地产商诉至南岸区人民法院，要求原告
方继续履行合同，交付房屋。一审法院认为，由于房屋已经
经过合法的手续售予第三人，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驳回了
原告方的诉讼请求。原告方不服，遂上诉至重庆市中级人民
法院，请求被告方履行合同，法院以同样的理由驳回了原告
方的诉讼请求，同时判决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二审判决
后，原告方已无继续上诉的机会，故改变了诉讼请求，
于20xx年起诉至南岸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方赔偿原告方17
万余元的损失或提供给原告方相同面积，相似价款，同一地
段的房屋。经过双方的法庭辩论后，合议庭将本案的焦点认
定为：

1、原告是否可以请求被告补偿其承担的二审诉讼费用；

3、原告要求被告赔偿17万余元的要求是否合理，原告方经过
自行调查得知，目前以重庆市的房价，相同的房屋价格已经
上涨到至少30万元，但原告方只是普通退休工人，无法支付
如此高的房价，鉴于被告方一开始但现在一直拒绝原告方的
诉讼请求，故本次原告方请求被告方赔偿被告方经济损
失17.465万元和诉讼费用及误工费等各项费用5000元。

4、原被告的关系是否属于内部职工或亲属。

在旁听庭审的过程中，我又一次对民事诉讼的整个流程进行
了学习。整个案件的具体审理流程如下：上午九点正式开庭，
首先由书记员宣布了法庭纪律，并核对了双方当事人及诉讼
代理人的相关信息。然后是法官入庭，全体起立。在法官的
组织下，由原告代理人宣读诉讼请求，由被告进行陈述。进
入法庭调查阶段后，法官对双方所陈述的事实进行了认定。
之后是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法官对双方提交的证据就真实
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了认定和审查。



在此阶段，原告方提交的证据有：

1、商品房预售合同书；

2、交款收据；

3、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书；

4、要求被告履行的函件的送达回执单。双方提交完各自证据
后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双方辩论的焦点是：被告方是否履行
了应有的通知义务以及目前房屋价款的计算方法是否合理和
误工费用等其他费用的计算。在庭辩论结束后，由双反进行
最后的陈述。原告方再次陈述了自己的要求，而被告方则以
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简单结束了他们的陈述。由于原告方不愿
调解，故本案将休庭择日再审。

关于案情本人认为，原被告双方在此案中均存在责任，特别
是在双方没有签订正式售房合同这个问题上。原告方首先在
预售合同上没有留下足够多的能够确保联系到自己的联系方
式，仅仅留下了电话号码，这是对自己的交易行为不负责任
的体现，应对损失承担相应责任。在此之后，被告方发现电
话无法联系到原告，仅仅采用了普通广告的形式予以通知，
并没有穷尽其他通知手段，显然不符合商业行为中的诚实信
用原则，对此也应承担部分责任。

除此而外，关于17万余元的经济赔偿的问题。我认为，原告
方的计算方法缺乏法律依据。他在诉状中提到的经济赔偿的
组成部分并没有有效的法律依据，仅仅为自己估算，法院因
不予以全部支持。

从这次庭审看来，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任何诉讼的核心任务，
民事诉讼的证明是提出事实主张的当事人用证据向法官说明
和表明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的活动，其目的是满足法官认定案
件事实的需要。受人的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有限性及证据



灭失后的无法恢复性等因素的影响，当事人对法官认定案件
事实需要的满足是相对的和有限的。在当事人提供有限的或
不完整的证据的前提下，由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做出裁决时，
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对诉讼结果将产生关键性影响。当事人
承担争议事实的证明责任，就意味着在诉讼中与对方当事人
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该证明责任以何种程度的确定性加以
满足即证明标准，如何确定不仅影响着民事司法的公正性和
效率性，也关系着当事人诉讼平等的贯彻落实。

通过旁听此次庭审，我深刻的体会到了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
实际意义。这次的认识实习在为我今后的学习指明了方向的
同时，也为我提供了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思路，令我受益匪
浅。


